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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         

广东省工衣制服与布草洗涤服务合同 

说   明 

1、本合同示范文本适用于广东省行政区域内的洗涤单位与酒店、桑拿、饮

食业、美容美发等服务性行业及机团单位之间签订工衣制服与布草洗涤服务合同。

签约前，双方应仔细阅读本合同内容，对合同条款及专业用词理解不—致的，可

向广东省洗染行业协会咨询。 

2、本合同所称工衣制服与布草是指酒店、桑拿、饮食业、美容美发等服务

性行业及机团单位所用的床上用品、毛巾、台布、窗帘、椅套、地毯和工衣制服

等各种纺织用品的总称。 

3、本合同所称洗涤是指由经培训合格的上岗人员操作，用专业的洗涤设备，

根据相关洗衣洗涤标准流程要求，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洗涤原料对工衣制服与布

草等纺织品进行清洗的过程。 

    4、为体现合同双方的自愿原则，本合同示范文本相关条款后留空白行，供

双方自行约定或补充约定。 

    5、签订合同时甲乙双方均应向对方提供营业证照等证明文件。 

    6、未列入本合同示范文本中的一些特殊项目要求，由合同双方协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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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工衣制服与布草洗涤服务合同 

送洗方（甲方）：                                      

  住所：                                               

  营业执照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洗涤方（乙方）：                                      

  住所：                                               

  营业执照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在

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工衣制服与布草等衣物洗涤服务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应于约定的交收时间前，将待洗涤物品集中放置，方便乙方

上门收取。乙方在下一次上门收取需洗涤物品时，将已洗涤合格的物品如数送回

甲方指定地点。如甲方临时推迟交收时间，须提前 12 小时通知乙方。特殊物品

或乙方出货时检验不合格须要返工的物品，双方另行约定交收时间。 

第二条   甲方应安排乙方收送洗涤物品的车辆免费停放，如甲方交接货地

点远离物品装卸点或二楼以上，还应提供方便乙方工作人员收送的通道及电梯等

升降设备。 

第三条   双方派人当面检查验收送洗物品的洗涤数量和质量，填写收发单

据一式二份，并由双方经办人员签名认可，各持一份作为洗涤物品交收和费用结

算的凭证。 

第四条   洗涤费用每月结算一次，甲方收到乙方交来的洗涤费用统计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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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及时核对清楚并在次月十五日前将本月洗涤费用支付给乙方。逾期支付，按应

付金额每天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给乙方，逾期十五日未支付的，乙方有权终止洗

涤服务。 

第五条   甲方可提前三天向乙方书面提出合理的洗烫包装和包扎要求，乙

方确认后须按甲方的要求交货，因此而产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第六条   洗涤项目价格（见附表） 

第七条   合同期内如因洗涤原料市场价格或其它因素导致乙方服务成本变

化时，乙方可以提出调整洗涤价格，并以书面形式提前十五天通知甲方，在甲方

确认后方为有效。在甲方确认前，双方继续按原价格执行。 

第八条   甲方可选择非议价或议价洗涤服务。 

（一）非议价洗涤 

1、非议价洗涤的工衣制服等物品如超过保质期属自然损坏的乙方不承担责

任，保质期内因乙方责任造成遗失或损坏至无使用价值的，由乙方按新旧程度予

以该件衣物洗涤费 3至 9倍赔偿。 

2、非议价洗涤的工衣制服洗涤前已注明有质量瑕疵，经洗涤后出现其他质量

问题但不影响穿着的，由乙方予以洗涤费 1至 3倍赔偿；经洗涤后出现严重损坏

或丢失的，由乙方予以洗涤费 3至 5倍赔偿。 

3、非议价洗涤的工衣制服洗涤前已注明使用过且质量无瑕疵的衣物，经洗涤

后出现轻微问题但不影响使用的，由乙方予以洗涤费 4至 6倍赔偿；经洗涤后出

现严重损坏或丢失的，由乙方予以洗涤费 6至 9倍赔偿。 

4、非议价洗涤的布草物品自投入使用之日起计算，全化纤类保质期为六个月，

全棉类保质期为三个月，超过保质期属自然损坏的乙方不承担责任。因乙方责任

造成遗失或损坏至无使用价值的，则按新旧程度赔偿，赔偿金额不超过该件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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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费的 20倍，损坏的物品赔偿后由乙方收回。过了保质期或双方无法共同确认

使用期限的布草，洗涤后发生质量问题或无法使用，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5、全新第一次使用的工衣制服与布草物品，如非乙方操作出现质量问题，经

质监部门检验或有资质的第三方出具检验报告后属工衣制服与布草本身制作或面

料问题造成的，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如属甲方要求按照工衣与布草制作方的洗

涤方式进行洗涤且由甲方签名确认的，洗涤后造成缩水、脱线、褪色、串色、粘

合起泡、发硬脱绒等问题，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有义务为甲方提供相关证明

并协助甲方向经销商或者生产厂家索赔。 

（二）议价洗涤 

1、甲方在交付洗涤物品时，对贵重的工衣制服与布草或其他特殊物品应提出

议价洗涤。乙方按甲方提出的议价金额计收 10%至 20%的洗涤费，未按约定议价洗

涤的工衣制服与布草如出现洗涤质量问题均按非议价洗涤赔偿处理。 

2、议价洗涤的工衣制服与布草以及其他物品，在洗涤前由甲方和乙方当面查

验，签名确认后生效。如洗涤后未能达到行业标准的，乙方应给予免费重洗一次，

再洗仍未达到洗涤行业标准的，退还洗涤费用，但洗涤前已注明不能去除或者只

能尽量去除污渍的除外。 

3、议价洗涤的工衣制服与布草以及其他物品，洗涤后造成纽扣、配件或者饰

物缺失，或者仍有明显修补痕迹，但不影响使用的，乙方应按照议价金额的 30%

予以赔偿。 

4、议价洗涤的工衣制服与布草以及其他物品，洗涤后因乙方责任造成丢失或

者严重损坏无法修补的，乙方按议价金额全额赔偿。 

第九条   甲方交付洗涤的工衣制服与布草在送洗前已经存在染色、褪色、

拖地渍、鞋油渍、锅底渍、缩水或已损坏等情形的，衣物布草均不纳入保质期范



 5 

畴，乙方不负赔偿责任。 

第十条   甲方交付洗涤的工衣制服与布草须标上明显标识，乙方在收洗时

发现甲方的工衣制服与布草没有明显标示时应要求甲方对上述衣物进行标识。如

因甲方物品无标识或标识不明，导致发生工衣制服与布草归属争议或遗失责任的，

由甲方与乙方各负 50%责任；如标识明确时出现的遗失责任，由乙方负责。 

第十一条   由于乙方误送非甲方的工衣制服、布草给甲方时，甲方发现后

应及时退回乙方，因甲方不退换所造成的责任由甲方负责。 

第十二条   布草首次启用时，甲方须在物品上清楚标明启用日期标志，并

将标记和数量及时通知乙方确认。因甲方未标明启用日期或标识不明而导致无法

确定保质期的，或工衣制服与布草已被其他公司洗涤过的，乙方均不承担质量保

证责任。 

第十三条   乙方与甲方应按时收送物品，从约定时间起，超过 1小时的，

违约方应支付对方当天洗涤费用金额 10%的违约金。出现上述情况的，应在当天

收件单上注明。 

第十四条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应支付相当于半个月洗涤费的保证金给

乙方，具体金额双方另行商定。 

第十五条 本合同有效期限为      年，由      年     月     日起    

  年     月     日止，如一方要求提前终止合同，须提前十五天通知对方。

合同期满，双方在同等条件下均有优先续约权。 

第十六条 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也可向广东省洗染行业

协会或有关部门申请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七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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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第十八条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乙方各持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其它事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开户行：                           开户行：                 

   

户  名：                           户  名：                 

   

账  号：                           账  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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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编号：       

广东省衣物洗涤（非议价）服务合同 

顾  客：  地址：  电话：  

经营者：  地址：  电话：  

收件日

期： 

 取件日期：  

服务热

线： 

 

衣物名称 数  量 颜  色 

收件单号或

条形码 

洗涤费（元） 

     

     

     

     

     

洗涤前衣物存在问题确认： 

优惠卡号： 营业员签名： 

总件数：            现金：       元    券：       元    卡：       

元    记账：        元 

应收洗涤费：                      元           实收洗涤费：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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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合同是顾客取回衣物的凭证，如遗失须由顾客持本人身份证办理领

取衣物手续。在顾客办理遗失手续前衣物已被领取的，经营者不承担责任。 

    2、凡属衣物质料或衣物制作本身存在的质量问题，或者因衣物标识的指

引错误，顾客签名确认要求按照衣物标识的指引方式洗涤，洗涤后造成衣物

出现缩水、脱线、褪色、串色、搭色、粘合起泡、发硬、脱绒等现象，经营

者不承担责任，但有义务为顾客提供相关证明并协助顾客向经销商或者生产

厂家索赔。 

    3、洗涤前已经注明有质量瑕疵的衣物，洗涤后出现质量问题，经营者应

予洗涤费1至3倍赔偿；洗涤后出现严重损坏或者丢失的，经营者应予洗涤费3

至5倍赔偿。洗涤前已注明使用过且质量无瑕疵的衣物，洗涤后出现轻微的质

量问题，经营者应予洗涤费4至6倍赔偿；洗涤后出现严重损坏或者丢失的，

经营者应予洗涤费6至9倍赔偿。 

    4、洗涤前已注明是没有任何污渍或者瑕疵的全新有标签的衣物，洗涤后

出现损坏或丢失，经营者应予洗涤费10至20倍赔偿。衣物洗涤后如出现纽

扣、配件损坏或者丢失而经营者又不能补配的，经营者应予洗涤费1至2倍赔

偿。 

    5、衣物存在虫蛀未显现洗涤后破损、羽绒服和棉衣因填充物导致发臭、

衣物因布料反面或填充物的颜色造成染色、污渍遮盖处洗涤后显现脱色、深

色全棉面料正常洗涤后轻微褪色或缩水等情况,经营者不承担责任。 

    6、顾客送洗前应检查衣物是否有遗留钱、物、各类证件，如有遗失顾客

自行承担责任。顾客取衣物时应当面检查衣物的质量和点清数量，衣物离店

后本合同即履行完毕。顾客逾期领取衣物15天后，每逾期1天须向经营者支付

每件1元的保管费，逾期超过90天经营者有权作无主衣物处理。经营者逾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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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衣物，每逾期1天须按每件2元计付违约金给顾客。 

    7、本合同自签订之日生效，如发生争议，双方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东省洗衣洗涤消费争议解决办法》协商解决，也可

向广东省洗染行业协会或当地消费者委员会申请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按

第（   ）种方式解决：1、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2、向人民法院起

诉。 

        顾客（签字）：                           经营者（签字、盖

章）：                  . 

附注：第一联（白色）交收款员；第二联（红色）存根； 第三联（黄色）交

厂部；第四联（蓝色）交顾客 

合同编号：        

广东省衣物洗涤（议价）服务合同 

顾  客：  地址：  电话：  

经营者：  地址：  电话：  

收件日

期： 

 

取件日

期： 

 

服务热

线： 

 

衣物名称 数  量 颜  色 

收件单号或

条形码 

衣物估价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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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前衣物存在问题确认： 

营业员签名： 经营者门店负责人签名： 

总件数：                  衣物估价总金额：          元      实收洗

涤费：            元 

    1、本合同是顾客取回衣物的凭证，如遗失须由顾客持本人身份证办理领

取衣物手续。在顾客办理遗失手续前衣物已被领取的，经营者不承担责任。 

    2、顾客选择议价洗涤时，经营者和顾客应对衣物进行估价并确认。 

    3、贵重衣物议价洗涤的，根据衣物洗涤的难度和风险的大小，洗涤费由

顾客和经营者协商，按衣物的估价不低于10%、不高于20%收取。洗涤前经营

者和顾客应当面查验衣物的问题，并签名确认。 

    4、洗涤中出现洗涤机械原因或人为操作不慎造成衣物损坏，经修补仍有

穿着价值的，经营者按衣物估价金额的25%进行赔偿；不能修复或丢失的，则

按衣物的估价金额全额赔偿。 

    5、洗涤后未能达到行业标准的，经营者应免费重新洗涤一次。衣物再洗

涤后仍未能达到行业质量标准的，经营者应当退回洗涤费，但洗涤前已经注

明不能去除或只能尽量去除污渍的衣物除外。 

    6、洗涤后造成钮扣、配件缺失，或有明显修补痕迹，但不影响穿着的，

经营者应当按衣物估价金额的30%进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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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洗涤后因经营者责任造成衣物丢失或严重损坏无法修复的，经营者按

衣物的估价金额全额赔偿。 

    8、送洗前顾客应检查衣物是否有遗留钱、物、各类证件，如有遗失顾客

自行承担责任。顾客取衣物时要当面检查衣物的质量和点清数量，衣物离店

后本合同即履行完毕。顾客逾期领取衣物15天后，每逾期1天须向经营者支付

每件1元的保管费，逾期超过90天后经营者有权作无主衣物处理。经营者逾期

交付衣物，每逾期1天须按每件2元计付违约金给顾客。 

    9、本合同自签订之日生效，如发生争议，双方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东省洗衣洗涤消费争议解决办法》协商解决，也可

向广东省洗染行业协会或当地消费者委员会申请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按

第（   ）种方式解决：1、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2、向人民法院起

诉。 

 

    顾客（签字）：                          经营者（签字、盖章）：   

                . 

附注：第一联（白色）交收款员；第二联（红色）存根； 第三联（黄色）交

厂部；第四联（蓝色）交顾客 

 


	广东省工衣制服与布草洗涤服务合同



